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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四川轻化工大学委员会文件 
 

 

川轻化委〔2019〕94 号 

 

中共四川轻化工大学委员会 四川轻化工大学 

关于印发《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奖励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学校各部门： 

《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奖励办法》已经学校同意，

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中共四川轻化工大学委员会     四川轻化工大学 

2019 年 11 月 12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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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奖励办法 

 

为进一步巩固教学工作的中心地位和本科教育的基础地位，

充分调动教职员工从事本科教学工作的积极性、主动性与创造性

，实现全员育人，全面推进我校本科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，促进

人才培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教学奖励对象与范围 

主要奖励以四川轻化工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的各类教学成果

、本科教学工程项目、教学建设项目、教学与学科竞赛项目等的

获奖者、承担者、指导者。教育教学研究论文及成果奖励纳入科

技奖励范围。 

第二条 教学奖励的原则 

（一）同一项目同时获得国家级、省部级、校级奖者，按获

奖级别最高标准发放，不重复奖励。 

（二）教学成果奖及其他一次性奖励项目，学校一次性发放

奖金；其他项目采用项目立项当年奖励 40%，结题或鉴定当年奖励

60%的方式进行奖励。 

（三）所有项目的奖励时间以文件（含结题或鉴定）颁发时

间为准。 

第三条 计算办法 

（一）作为参加单位的项目或成果，奖励办法为：我校排名

顺序为第二、第三、第四……，按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奖励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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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的 1/2、1/3、1/4……折算，依此递减。 

（二）计算奖励时，由多人合作的项目，由项目负责人提出

分配方案。若项目负责人不提分配方案，按下表执行。 

排序人数 1
st
. 2

nd
. 3

rd
. 4

th
. 5

th
. 6

th
. 7

th
. 

1 100       

2 60 40      

3 50 30 20     

4 45 30 15 10    

5 45 25 10 10 10   

6 35 25 10 10 10 10  

7 30 20 10 10 10 10 10 

第四条 奖励标准 

四川轻化工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奖励项目与标准 

类别 奖励范围 项目级别 奖励标准(万元) 备注 

成果
获奖 

教学成果奖 

国家级特等奖 300 

高等教育教学成
果按此标准奖
励，其他类教学
成果按照此标准
的 20%予以奖励 

国家级一等奖 100 

国家级二等奖 50 

省级一等奖 25 

省级二等奖 15 

省级三等奖 10 

校级一等奖 2 

校级二等奖 0.6 

校级三等奖 0.4 

竞赛获奖 

全国一等奖 10 

教育部、教育厅
主办的课堂教学
竞赛、电教优秀
科研成果奖等，
教育部、教育厅
下属司、处部门
主办的课堂教学
竞赛、电教优秀
科研成果按照奖
励标准的 20%予
以奖励 

全国二等奖 5 

全国三等奖 3 

省级一等奖 2 

省级二等奖 1 

省级三等奖 0.6 

校级一等奖 0.5 

校级二等奖 0.35 

校级三等奖 0.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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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
立项 

本科教 
学工程 

国家级 20 

国家级一流专
业、金课奖励 20
万元，其他的国
家级专业建设、
课程建设、实验
教学、实践教学
基地、实验中心
等项目按此标准
的 50%奖励。全
部以教育部、省
教育厅公布的项
目为准。 

省部级 3 

教学改革 

国家级 8 
教育部、教育厅
下属司、处部门
主管的教学改革
项目按照奖励标
准的 20%予以奖
励 

省部级 2 

教学
评优 

教学评优 

国家级 
集体荣誉 15 国家、省、校级

教学团队、优秀
教师、优秀教学
管理工作者等；
集体、个人荣誉
若有等级之分，
从高到低按照奖
励标准的 100%、
80%、60%予以奖
励 

个人荣誉 5 

省部级 
集体荣誉 5 

个人荣誉 2 

厅局级 
集体荣誉 2 

个人荣誉 0.5 

校  级 
集体荣誉 1 

个人荣誉 0.3 

我心目中 
的好老师 

 个人荣誉 0.5  

指导
学生 

指导大学生
学科竞赛 

 A 类 B 类 C 类 A 类以当年中国
高等教育学会
《高校竞赛评估
与管理体系研
究》专家工作组
确定的学科竞赛
项目为准；B 类
以教育部、教育
厅公布为准；C
类为除 A、B类以
外的学校备案的
学科竞赛为准 

国家级特等奖 2 1 0.5 

国家级一等奖 1.5 0.75 0.4 

国家级二等奖 1 0.5 0.3 

国家级三等奖 0.6 0.3 0.2 

省部级一等奖 0.4 0.2 0.1 

省部级二等奖 0.3 0.15 0.08 

省部级三等奖 0.2 0.1 0.05 

指导“互联网
+”创新创业
大赛 

 金奖 银奖 铜奖 

指导全国大学 
生创新创业年会
的入选项目奖励
0.6 万元 

国家级 10 5 3 

省部级 2 1 0.6 

校  级 0.2 0.1 0.0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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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 

专业认证（评
估） 

通过国际专业认证（评
估） 

50（25） 
第一次认证（评
估）按此标准奖
励，此后的复核
认证（评估）按
照奖励标准的
20%予以奖励。通
过学校评审同意
申请专业认证
的，给予 1.0 万
奖励，通过国家
专业认证委员会
评审同意参加认
证的给予 5.0 万
元奖励（上述两
项不重复奖励），
通过国家专业认
证的奖励 25 万。 

通过国家专业认证（评
估） 

30（15） 

通过省级专业认证（评
估） 

5（2.5） 

通过校级专业认证（评
估） 

1（0.5） 

教指委委员 

国家教指委委员 2 
任期内一次性奖
励 

省教指委委员 1 

申报项目、成
果奖励 

国家级 0.6 
限工程实践教育
中心、实验教学
示范中心、教学
成果、专业建设、
课程建设等重大
项目、成果申报 

省部级 0.2 

教材奖励 

教材出版 1.5 

限于普通高等教
育本科教材，未
获出版资助者，
以此标准奖励；
其他类教材按照
奖励标准的 20%
予以奖励 

规划教材 

国家级 10 

仅限普通高等教
育本科国家、省
级规划教材按此
标准奖励；其他
类的国家、省级
规划教材按照奖
励标准的 20%予
以奖励。第二单
位 按 30% 折 算
后，按排名计算
奖金额 

省级 2 

第五条 本科教学工作奖励每年底由各学院和相关职能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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汇总初审后报教务处，教务处依据第四条规定的奖励项目与标准

以及相关说明要求进行审核与认定，教务处报学校人事处和校领

导审批。 

第六条 附则 

（一）本科教学工作奖励每年度核算一次。 

（二）教务处具体负责教学工作奖励的实施。 

（三）本办法自 2019 年 1 月 1日起施行，学校原有相关文件

废止，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川轻化工大学行政办公室            2019 年 11 月 19 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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